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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03 月 19日    議程前發言 

李良汪議員 

深刻領會“十五五”規劃綱要 調整施政思維推動都市更新 

根據資料顯示，全澳單位共有 24 萬多個，30 年或以上的單位有

9.47 萬個，按平均每個單位約 3 人居住計算，涉及逾 28 萬人。

【註 1】當中不少老舊樓宇的居住條件令人擔憂，結構老化、衛生

惡劣、設施破舊等問題亟待關注。 

事實上，由舊區重整到都市更新，多年來都是特區政府重點施政

工作之一，本年度的施政方針亦明確提出：完善都市更新制度，為

重建提供支持；靈活運用資源，加速都市更新工作。【註 2】然

而，無論是政府主導抑或私人業權的項目，推動重建至今仍是困難

重重。 

綜觀近期多個涉及都更的項目，除了台山公務員大廈由於原來沒

有地面商鋪，重建後將從原有住宅單位 90 個，增加至住宅單位 107

個及商鋪 14 個，多出的單位及商鋪收益將歸重建發展商所有，故

具條件平衡其投入的建築成本。【註 3】其他相關項目則額外增加

重建後住宅面積和數量的限制，導致難以推動重建工作。 

本人認為，不限制分區人口密度較高的重建項目，會否影響民眾

的生活質素仍有待商榷。但肯定的是，現時不少老舊殘樓正時刻影

響民眾的生活質素，亟待改善。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三點意見和建議：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

要》已正式發布，當中提出“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開展城市體

檢，加快建設完整社區，健全城市更新實施機制，建立與建築功能

轉換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適應的規劃調整機制，構建可持續的城市建

設運營投融資體系。”【註 4】特區政府必須深刻領會有關內容，

調整施政思維，貫徹到本澳都市更新政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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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人口密度高的分區，應從長遠規劃角度控制人口密度，例

如待高齡社屋將來轉移後，相關用地不再作居住用途，轉為社區配

套設施，為區內重建項目創造條件，同時平衡分區人口密度。 

三、建議特區政府綜合分析當前各區老舊樓宇的具體情況，以及

對《都市更新法律制度》、《都市更新暫住房及置換房法律制度》

實施以來遇到的各項問題進行檢視，並作出針對性修訂，提高法律

的可操作性，推動都市更新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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